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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待借用宿舍時，通知公告本會 

同仁，於公告之日起 5 日內， 

提出借用申請 

管理單位、借用人 

不符借用資格 

駁回申請 

符合資格 

列入宿舍申請登記冊，依積點多 

寡決定借用順序 

管理單位 

 

     擇定宿舍簽機關首長 

       （或其授權人員） 

核定             管理單位 

 

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 

管理單位、申請人 

 

 

 

借用人持公證書至管理

單位領取鑰匙並辦理宿

舍借用點交程序。 

    
   自公證之日起依規定扣繳 

     宿舍房租津貼 

      管理單位、人事室 

借用資格及積點審查 

      管理單位、人事室 

 

15日內簽約、公證並遷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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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借用程序 


